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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2月 2日，宏傑集團在香港成功舉辦了題為《香港公司清算及其操作實務》的早餐論壇。宏傑集團董事何文傑會計師和與會的律師、會計師及銀行家們分享了香港公司清算過程中的公司員工追查、債務追蹤、如何解讀資產清算負債表等相關問題。 

 

 

 

 

 

 

 

 （何文傑會計師為與會嘉賓做講演） 

 作為主講人，何會計師曾任多家公司債務清算人，在香港公司清算方面經驗豐富。另外，此次論壇邀請了柯伍陳律師事務所合夥人伍兆榮律師作為演講嘉賓，他從法庭判例的角度與與會嘉賓分享了香港公司清算的相關問題。 

 

 

 

 

 

 

 

 （左：此次論壇演講嘉賓，柯伍陳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伍兆榮律師 右：何文傑會計師） 何文傑會計師和伍兆榮律師深厚的專業智識和豐富

的行業經驗得到了專業人士們的高度認可。此次論壇取得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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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1997 年前，香港藉英國之關係，間接成為紐約公約成員。因此，在香港回歸中國前，中國的仲裁裁決，可以通過紐約公約，在香港執行(中國于 1987年成為紐約公約成員)。 

 香港回歸後，香港已經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第 1條），中國的公約會員資格便將香港涵括在內。然而，由於紐約公約僅適用於不同簽約國間，卻不適用於國與區之間，因此，大陸仲裁在香港的執行便不再適用，反之亦然。 

 為克服這一難題，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內地根據“基本法”第95條下的司法援助協議，雙方於1999年簽訂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2。 

                                                 
1 簡稱“基本法”。 
2 簡稱“裁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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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編者按編者按編者按：：：： 

2010年 1月 19日，宏傑集團在上海舉辦了主題為《大陸的裁判和仲裁裁決在香港的執行》的研討會。此次專題研討會由三個部分組成： 

���� 大陸法院的裁決在香港的執行； 

���� 大陸的仲裁裁決在香港的執行； 

���� 一紙空判：難道清算才是最後的救命稻草？ 

 由於此次研討會兼具學術性和實用性，得到了與會專業人士的高度認可。自 2010年 2月起，我們將會以“專題”的方式陸續刊出主題演講內容，與更多的專業人士分享和交流。歡迎您批評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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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裁決安排”，內地的仲裁可以在香港執行，香港的仲裁亦可以在內地執行，仲裁條款與執行紐約公約的仲裁大同小異。“裁決安排”的實施，解決了香港回歸後
2年多，與中國雙方仲裁執行方面的不確定性，重新恢復了香港的卓越地位，成為進行與內地相關仲裁活動之主要司法區。 

 為了在香港執行內地仲裁，香港於 2000年 2月 1日，為《《《《仲裁條例仲裁條例仲裁條例仲裁條例》》》》3（（（（第第第第 341章章章章））））增補了第增補了第增補了第增補了第 IIIA部部部部，此增補部份適用於執行認可之內地仲裁機構根據內地仲裁法所作出的仲裁裁決(即內地裁決)。 

 申請許可申請許可申請許可申請許可 

 根據 AO 第第第第 40B(1)條條條條，內地裁決可透過在法院訴訟，或通過 AO，在獲得法院許可的情況下，在香港申請強制執行。 

 高等法院規則高等法院規則高等法院規則高等法院規則 (第第第第 4A 章章章章 )
4第第第第 73 號命令第號命令第號命令第號命令第 3 條條條條定下了執行內地裁決申請許可的程式 。 申請許可須遞交給高等法院，並出具一份附有以下檔的誓章： 

(a) 經妥為認證的該裁決正本或該裁決的經妥為核證副本； 

(b) 有關仲裁協定的正本或有關仲裁協議的 經妥為核證副本；及 

(c) 如裁決或協議並非以兩種法定語言或其中一種寫成的，則須交出由官方或經宣誓的翻譯員，或外交或領事人員所核證的其中一種法定語言譯本。  

 

RHC第第第第 73號命令第號命令第號命令第號命令第 3條條條條規定申請許可有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 債權人可單方面用誓章向聆案官提出申請（儘管法院可能會要求發出傳票），請求法院給予命令， 容許大陸的仲裁裁決在香港執行，並給予命令容許依據該裁決登錄為法庭判決。 

 法庭給予許可的命令必須送達債務人，以給予債務人申請作廢命令的機會。如果債務人是自然人，可以將命令
                                                 
3 Arbitration Ordinance, 簡稱“AO”。 
4 Rules of the High Court (Cap 4A) 簡稱”RHC” 。 

的文本當面交付債務人作為送達，或按債務人的通常或最後為人所知的居住或營業地點送交債務人或按法庭所指示的其他方式送達。如果債務人是法人團體，可將命令的文本留在或郵寄至該法人團體的登記或主要地址。 

 

RHC 第第第第 73 號命令第號命令第號命令第號命令第 10(5)條條條條，規定，在香港外送達該命令，無須獲法庭許可，但要按照 RHC第第第第 11號命令第號命令第號命令第號命令第
5，，，，6&8條條條條的規定。 

 根據 RHC第第第第 73號命令第號命令第號命令第號命令第 10(6)& (6A)，法庭給予許可的命令必須送達債務人。債務人可在 14 天天天天內申請將該命令作廢。如果該命令會在香港外送達，法庭或會另訂期限。在期限屆滿之前，(又或如果債務人在該期限內申請將命令作廢，在該申請獲最終處置之前)，大陸的裁決不能予以強制執行。 

 已在內地作出申請強制執行某內地裁決，但該裁決並沒有藉此而完全履行，基於““““裁決安排裁決安排裁決安排裁決安排““““第第第第 2條條條條，，，， AO 第第第第
40C(2)條及條及條及條及 RHC第第第第 73號命令第號命令第號命令第號命令第 10(3 )(c)條條條條允許可以僅就餘款在香港申請執行。 

 但是，贏得仲裁一方只有在大陸執行程式完成後，且餘款數額已經確認後，才能在香港申請其餘部分。參見深深深深圳市開隆投資開發有限公司訴長興電業製品廠圳市開隆投資開發有限公司訴長興電業製品廠圳市開隆投資開發有限公司訴長興電業製品廠圳市開隆投資開發有限公司訴長興電業製品廠(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有有有有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 [2003] 3 HKLRD 774 一案。  

 不同於紐約公約中的仲裁裁決，如債務人已向內地主管當局申請將裁決作廢或暫時中止，香港法院無權將強制執行內地裁決的法律程式押後，亦無權頒令要求強制執行裁決的一方提供保證金。 

 如果法庭已頒令容許強制執行，而債務人亦申請將命令作廢，RHC第第第第 73號命令第號命令第號命令第號命令第 10A條條條條規定，法庭可以要求債務人提供保證或其他方面的條款，以作為繼續進行該作廢申請的條件。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債權人才有資格要求提供訴訟費用擔保金，債務人則不能。參見 T. K. 

Bulkhandling GMBH v Meridian Succ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HCMP 4765 of 1998，，，， unreported，，，， C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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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限申請時限申請時限申請時限 

 ““““裁決安排裁決安排裁決安排裁決安排““““第第第第 5條條條條規定，申請人向有關法院申請執行內地或者香港特區仲裁裁決的期限依據執行地法律有關時限的規定。 根據《《《《時效條例時效條例時效條例時效條例》（》（》（》（第第第第 347章章章章））））第第第第 4條條條條，申請人依香港法律向香港特區法院申請執行內地仲裁裁決的期限為
6年年年年。 

 內地裁決的效力內地裁決的效力內地裁決的效力內地裁決的效力 

 根據 AO 第第第第 40B(2)條條條條，任何可予強制執行的內地裁決，須視為對有關仲裁的各方當事人具有約束力，可在香港進行的法律程式中援引該裁決作為抗辯、抵銷或作其他用途。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不是大陸仲裁程式中的一方當事人，亦可以向香港法院申請執行該大陸仲裁。見 Sam Ming 

City Forestry Economic Co. v Lam Pun Hung [2001]3HKC 

573 CA. 

 強制執行的分割性強制執行的分割性強制執行的分割性強制執行的分割性 

 

AO 第第第第 40E(4)條條條條規定，如內地裁決包含涉及：(1)已交付及(2)未交付仲裁的事項的決定，而這兩類決定是能夠分開的，則在該裁決包含涉及已交付仲裁的事項的決定的範圍內，該裁決仍可強制執行。 

 拒絕強制執行拒絕強制執行拒絕強制執行拒絕強制執行 

 香港法院在執行外地或大陸仲裁裁決方面態度積極、有著良好的記錄。即使被告能提出符合 AO 第第第第 40 E條條條條下拒絕強制執行的理由，香港法院仍可使用酌情權執行外地或大陸仲的仲裁裁決。 

 

AO第第第第 40 E條條條條（根據“裁決安排”第 7條）規定，除非屬該條所述的情形，否則不得拒絕強制執行內地裁決。 

 如內地裁決所針對的人證明有以下情形，則可拒絕強制執行該裁決— 

      (a)  根據適用於有關仲裁協定的一方的法律，該方缺乏某方面的行為能力； 或 

(b)  有關仲裁協定各方同意該協定須受某些法律規限，而根據該等法律，該協議屬無效；或在有關仲裁協定並無指明該等法律的情況下，根據內地法律，該協定屬無效；或 

(c)  他並無獲得關於委任仲裁員或關於仲裁程式的恰當通知，或他因為其他原因未能提出其論據；或 

        (d)  該裁決所處理的分歧，並非交付仲裁條款所預期者，或該項分歧超出該等條款的範圍，又或該裁決包含對在交付仲裁範圍外的事項的決定；或 

(e)  有關仲裁當局的組成或仲裁程式不符合該仲裁各方的協議，或在沒有上述協定的情況下，有關仲裁當局的組成或仲裁程式不符合內地法律；或 

(f)  該裁決對仲裁各方尚未具約束力，或裁決已由內地主管當局或已根據內地的法律，予以作廢或暫時中止。 

 如內地裁決所關乎的事項根據香港的法律是不能藉仲裁解決的，或強制執行該裁決是會違反公共政策的，則亦可拒絕強制執行該裁決。 

 在昆明預應力制管廠昆明預應力制管廠昆明預應力制管廠昆明預應力制管廠 v True Stand Investments Ltd & 

Anther [2006] 4 HKLRD L1，，，， CFI一案中，儘管協議約定的仲裁機構名稱與其後實際的仲裁機構名稱並不完全匹配，香港法院最終仍然認定該情形並不構成拒絕強制執行的因由。 

 大陸的仲裁裁決對仲裁各方尚未具約束力，或裁決已由內地的主管當局或已根據內地的法律，予以作廢或暫時中止，這些都構成大陸裁決在香港被拒絕強制執行的理由。但要留意的是，暫時中止的必須是仲裁本身，而非仲裁裁決在香港的執行。參見深圳市開隆投資開發有限公司訴長興電業製品廠(國際）有限公司，同上。 

 另外，如果根據香港法律，裁決有關事情是不適合仲裁，又或執行該裁決會違反公共政策，那麼，亦可能會被拒絕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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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e Easewin Properties Ltd (unrep. HCCW 100 of 

2006) [2006] HKEC 1772一案中，香港高等法院副法官有以下判詞：“公共政策”是一個具有多義性的概念。在該概念中涵括了以下原則——除非行為有悖於最基本的道德和公正規範，法院應當認可外地仲裁法庭決定的有效性，並使其生效。當事人援引公共政策之理由時，必須出示比申請作廢本地判決或仲裁更強而有力的理由。 

 輔助外地仲裁的臨時濟助輔助外地仲裁的臨時濟助輔助外地仲裁的臨時濟助輔助外地仲裁的臨時濟助 

 

2009 年 4 月 2 日，香港的《《《《民事司法改革民事司法改革民事司法改革民事司法改革》》》》生效。此前，香港法院不能為已在或將在香港以外地方展開的實質法律訴訟程式提供臨時濟助。彼時，為獲得臨時濟助的資格，申請人必須向法院證明其在香港具備足夠的起訴因由。 

 作為 CJR 的一部分，《《《《高等法院條例高等法院條例高等法院條例高等法院條例》（》（》（》（第第第第 4 章章章章））））增增增增補了第補了第補了第補了第 21M 條條條條（“在沒有實質法律程式進行的情況下的臨時濟助”）。第 21M 條賦予了高等法院司法管轄權。如果法律程式已在或將會在香港以外地方展開，而且能產生一項在香港可強制執行的判決，香港高等法院可藉命令委任接管人或批准予以臨時濟助。 

 

AO 第第第第 2GC條條條條 亦作出相應修改，清楚訂明臨時濟助可以輔助外地訴訟及仲裁：這類臨時濟助可以是獨立的，不一定要附屬於或附帶於任何在香港進行的仲裁程式。 

 根據 AO 第第第第 2GC(1)(c)條條條條，就已在或將會在香港以外地方展開的仲裁程式而言，高等法院在該等仲裁程式能產生一項在香港強制執行的仲裁裁決(不論屬臨時裁決或最終裁決)的情況下，可以批給臨時強制令或指示採取任何其他臨時措施。        （（（（未完待續未完待續未完待續未完待續，，，，請關注下期內容請關注下期內容請關注下期內容請關注下期內容）））） 

 

召集令召集令召集令召集令：：：：宏傑廣州午餐圓桌論壇在即宏傑廣州午餐圓桌論壇在即宏傑廣州午餐圓桌論壇在即宏傑廣州午餐圓桌論壇在即 

 

 宏傑香港總辦事處宏傑香港總辦事處宏傑香港總辦事處宏傑香港總辦事處 宏傑澳門宏傑澳門宏傑澳門宏傑澳門 宏傑上海宏傑上海宏傑上海宏傑上海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嘴廣東道 30號 新港中心第一座 511室 

澳門新口岸北京街 174號 廣發商業中心 10樓 E座 

上海市靜安區愚園路 172號 環球世界大廈 A座 2402室 電話 (852) 2851 6752 (853) 2870 3810 (8621) 6249 0383  專線* 00800 3838 3800   傳真 (852) 2537 5218 (853) 2870 1981 (8621) 6249 5516 電郵 Enquiry@ManivestAsia.com Macao@ManivestAsia.com Shanghai@ManivestAsia.com.cn 網址 http://www.manivestasia.com http://www.manivestmacao.com http://www.manivestasia.com.cn 

*台灣客戶致電專線(00800 3838 3800) 可免該次長途電話費 

(   )本人希望以電郵方式收取《逍遙境外》 (   )本人希望介紹我朋友收取《逍遙境外》 姓名（中文） 英文： 公司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請填妥以上表格，然後郵寄至：香港九龍尖沙嘴廣東道 30號新港中心第一座 511室或傳真至： （852）2537 5218，或可發電子郵件至：Enquiry@ManivestAsia.com 

廣州午餐圓桌論壇廣州午餐圓桌論壇廣州午餐圓桌論壇廣州午餐圓桌論壇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大陸的裁判和仲裁裁決在香港的執行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0年 3月 27日（周六）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下午 2時 – 5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廣州市東風中路 437號越秀城市廣場南塔 5樓 1號會議室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粵語 演講人演講人演講人演講人 方少雲 執業大律師、林健雄 律師、 何文傑會計師 


